北京大学本科生赴境外大学学习的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相关管理办法

大学之间的学生交流对大学的学术发展以及学生成长都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大学鼓励学生以各种形式参加校际交流项目，并在交流期间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业水平，获取更多有用知识。这一点已经成为我校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随着我校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境外许多知名大学都进一步加强了与我校的合作与交流，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其中大多数学校都与我校有本科生交换项目，即双方学校互派学生到对方学校学习（一般学习期限为一学期或一年），学习期满，接受学校发给学生所修课程成绩单，派出学校对学生所修课程、成绩及学分进行认定和转换。为对我校学生在接受学校所修课程进行统一管理，规范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的程序，进一步促进我校本科教育的国际化水平，现根据我校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1、 课程认定和学分转换的基本原则

(1) 接受学校或其中某学科（专业）学术声誉（课程水平）、学术地位，与北京大学相当。

(2) 接受学校课程符合我校各院系教学计划对学生培养的要求。

(3) 学分认定参照我校学分与学时对应关系，即1学分对应15学时。

二、课程认定和学分转换的范围

(1) 国家公派、校际交换、经国际合作部与教务部备案的院系级学生交流项目所修学分按照交换协议予以转换和承认。为使学生珍惜交流机会努力学习，以上交流项目学生所修课程学分和成绩，必须全部转换登录进入学生个人成绩单。根据“北京大学本科学生选课办法及管理规则”，交流学生每学期选课不得少于14学分（如学分对应关系与我校不同，交流学生每学期选课不得少于三门）。

(2) 经院系及学校教务部批准学生本人联系赴境外参加的学生交流项目（含暑期学校），如学生本人提出转换学分申请，学校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应处理（课程一般只能转换为我校选修课）。

(3) 以自费出国留学形式赴境外大学学习、实习的学生，自办理离校手续之日起，学校可为其保留一年学籍，但保留学籍期间学生所修学分不予认可。

三、课程成绩评定和学分/学时数转换的具体操作方法

(一)根据“北京大学大学生学籍管理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学生的课程成绩以百分制登录，采用GPA（平均学分绩点）衡量学生学习质量。百分制成绩、成绩等级及GPA的对应关系如下：

成绩                       成绩等级                      绩点    

90-100                        A                           4.0

85-89                         A-                          3.7

82-84                         B+                          3.3

78-81                         B                           3.0

75-77                         B-                          2.7

72-74                         C+                          2.3

68-71                         C                           2.0

64-67                         C-                          1.5

60-63                         D                           1.0

60以下                       F                           0

                             I                           不计

                             IP                          不计

境外接受学校成绩登录方式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与我校的成绩登录方法相似，即以百分制登入，并对应成绩等级及平均学分绩点；第二种是只登录成绩等级，并对应平均学分绩点。

（二） 课程成绩评定转换操作原则及方法：

（1）操作原则：接受学校的课程成绩评定转换后，不得高于北京大学的课程成绩等级（例如，在某接受学校取得A－的成绩，转换后不得超过我校A－成绩档的最高分数89分；对于部分大学A＋的成绩，如该校与我校学术水平相当，转换后应当为我校百分制成绩的95分）；部分接受学校的课程成绩转换应当低于北京大学相关成绩等级一个或两个级别（例如，在某接受学校取得A－的成绩，转换后应当为北京大学相关成绩档B＋或B）。

（2）具体方法：

①如学生所修接受学校课程以百分制成绩登录（即与我校成绩登录方式相同），该课程转换后的成绩按接受学校给出的百分制成绩如实登录，其成绩等级和平均学分绩点应与我校的对应关系一致。例如：某学生在接受学校所修成绩单中成绩登录如下：

课程名称：Software Tools

成绩：87

根据以上操作方法，转换后的我校成绩单中该门课程如实登录87分，同时对应我校的成绩等级和平均学分绩点分别为A-和3.7。

②如学生在接受学校所修课程成绩以成绩等级（A、B、C……）的形式登录，首先对照接受学校与我校成绩等级、百分制成绩以及平均学分绩点的对应关系，然后根据具体情况，转换成我校成绩时给出相应的成绩等级（一般是与原成绩等级相同或者低于原成绩等级1到2个级别），最后根据给出的成绩等级对照我校百分制成绩段，并以“居中”原则给出课程转换后相应的百分制成绩。例如，某学生在接受学校学习的成绩单中成绩登录如下：

课程名称： Computer Organization                  

成绩：B

如经对照我校与接受学校成绩等级、百分制成绩以及平均学分绩点对应关系后，确定该门课程转换后成绩等级仍为B，则按照我校成绩等级、百分制成绩以及平均学分绩点对应关系和“居中”原则，转换后的百分制成绩为：79（78－81居中），其对应平均学分绩点为3.0。如经对照我校与接受学校成绩等级、百分制成绩以及平均学分绩点对应关系后，确定该门课程转换后成绩等级应该降1个级别即为B-，则按照我校成绩等级、百分制成绩以及平均学分绩点对应关系和“居中”原则，转换后的百分制成绩为：76（75－77居中），其对应的平均学分绩点为2.7

（三）、课程学分/学时数的转换方法如下：

（1）学生在境外大学所修课程经我校认定并能转换成我校课程的，其学分/学时数应该按照我校的课程学分/学时数登入。

（2）学生在境外大学所修课程如不能转换成我校课程的，需按照该大学学时与学分的对应关系，并参照我校学时与学分的对应关系给出相应的学时/学分数。
四、课程认定和学分转换的基本程序

（一）必修课程认定

（1）学生申请赴接受学校学习之前，需充分了解接受学校当学期的课程设置，并对照我校教学计划，妥善安排自己的学习，并书面提交学习计划报所在院系主管教学的院长/系主任批准备案。

（2）学生学习期满返校后，由本人向所在院系提出必修课程学分转换的书面申请，同时附对方学校提供的成绩单原件一份及复印件（正反两面）两份、所修课程的大纲及简介。

（3）学生将以上资料提交给所在院系，经主管教学的院长/系主任审查后，认定学生所修的课程中哪些课程可以转换成我校必修课。
（4）学生根据认定结果填写“北京大学交换学生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表（一）” （可下载）并将填好后的表（一）交给院/系主管教学的院长/系主任审查、签字，

（5）院系教务员将主管教学的院长/系主任签字后的表（一）交到教务部，将认定后可转为我校必修课的课程——包括课程名称、成绩以及学分/学时数登入学生成绩单；同时将接受学校成绩单复印件、“北京大学交换学生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表（一）”交教务部教务办公室备案，院系留一份成绩单原件存档。原成绩单中未认定为必修课的课程，按我校选修课程认定处理。

（二）选修课程认定

（1）教务部成立校际交流课程认定小组，负责对选修课程认定及转换。

（2）学生所修课程如果与我校已经开设的选修课程内容基本接近，可转换为我校的选修课程，课程名称和学分/学时与我校的课程相同。

（3）学生所修课程如果与我校已经开设的选修课程内容与名称不接近，该课程中文名称应由学生提供初始翻译，并经校际交流课程认定小组审核，英文名称一般为原课程名，课程学时/学分数参照我校1学分对应15学时进行转换。

（4）教务部校际交流课程审查小组填写“北京大学交换学生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表（二）”，由主管副部长签字确认，教务部统一将转换后的选修课程——包括课程名称、成绩以及学分/学时数登入学生成绩单。

（三）申请及处理时间：

每学期学生申请成绩转换的最后时间是学生返校后当学期开学后第8周，逾期不予办理。

教务部应在每学期第10周将转换后的成绩登录完毕，并将相关材料存档备查。

    本管理办法2005年10月17日经教务部部长办公会讨论通过试行，自2005年9月执行，其解释权在教务部。

                                                  教务部

                                                 2005.10.17

